2015年音乐学专业招生考试实施方案
（山东省）
一、报名
我校2015年艺术类专业报名采用网上报名，不设现场报名。考生须于2月1日—2月28日登陆我校本科招生网（网址：http://zsb.lcu.edu.cn），填写报名信息，在规定时间段内选定考试时间，网上交费成功后自行打印《聊城大学2015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》。

二、招生专业说明

1. 音乐学（声乐）主项为声乐
2. 音乐学（器乐）主项为键盘（钢琴、手风琴）或器乐（中西乐器）
三、考试时间及地点
1. 时间
3月2日下午—3月4日（约）

2. 时段

上午8:00–12:00；下午14:00-17:30；晚19:00-21:00

3. 地点
聊城大学西校区音乐学院教学楼
四、考试科目及分值
1. 音乐学（声乐）

主项和视唱，共100分。
2. 音乐学（器乐）

主项和视唱，共100分。
五、考生须知
1. 考生持二代身份证、专业报考证、学校准考证（原件，缺一不可）参加考试。
2. 钢琴伴奏人员由学校统一安排。
3. 考生应按预约时间参加考试，凡不能按时参加考试者，学校视专业考试进度另行安排考试时间，但最迟不得超出该专业公布的考试结束时间，逾期不再单独安排考试。
4. 考生按分组情况进行电脑抽签随机确定出场顺序。考生登台考试，不准报本人姓名、准考证号、专业报考号、考试曲目等任何信息，否则，按违纪处理。
5. 考场内考生不准使用通讯工具。否则，按作弊处理。
6．如不遵守考场纪律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有违纪、作弊等行为的，将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并上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，取消当年高考资格。
7．请考生随时关注学校本科招生网和考试现场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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